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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  刘嘉瑶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1 

列席者：   

陈逸坚先生  

汤洛彤先生  

叶雅晴女士  

张伟智先生  

李汉阳先生  

李学仪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地区联络 )1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九龙城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启德及九龙湾  

运输署工程师 /红磡  

运输署工程师 /九龙城  

路政署区域工程师 /红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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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志成先生  

朱志伟先生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区交通队主管  

香港警务处秀茂坪区交通队主管  

 

应邀出席者：  

议程二至三  

 

 

 

 

钟佩怡女士  

姜民汉先生  

禤嘉豪先生  

 

 

城巴有限公司企业事务经理 -持分者关系  

九龙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经理 (车务 ) 

九龙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助理经理 (公共事务 ) 

 

*  *  * 

 

主席致欢迎辞  

1.  交通运输委员会 (下文简称「交运会」)主席欢迎所有委员及部门

代表出席交运会第十二次会议。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九龙城区议会常规》 (下文简称《区议会

常规》 )第 22 条的规定申报利益，若委员的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

人利益与讨論事项有关连，或有潜在利益冲突，委员应主动在会议上申

报，以便他按《区议会常规》作出决定。  

3.  主席表示，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80(1)条，委员会会议的法定

人数为全体成员人数的一半，而议员必须占出席会议的成员半数或以上。

如在会议开始或在会议进行期间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须指示秘书召

唤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会宣布休会。

他接着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13 条的规定，批准每名与会者就同一议题

参与讨论时最多发言三次，每次发言的时限为两分钟。他又提醒与会者

关掉手提电话，或将响闹装置改为震动提示，以免会议受到干扰。  

 

议程一  

通过第十一次会议记录  

4.  主席宣布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需修订，并获委员会一致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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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二  

优化启德区巴士站配套设施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3/2025 号 ) 

5.  委员介绍文件。  

6.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城巴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城巴公司」)、九龙

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九巴公司」)及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

件第 1、 3 及 7 号书面回应。  

7.  城巴公司代表表示，城巴公司一直致力改善顾客的候车环境。由

于启德区人口不断增加，城巴公司已将委员对增设上盖及实时到站资讯

显示屏等设施的意见记录在案，作日后就上盖兴建次序作出考虑及评估

之用。  

8.  九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九巴公司致力为乘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会于资源许可

的情况下研究优化巴士站设施，以方便乘客候车；  

(ii)  文件提及的 5 个巴士站中，九巴路线只覆盖沐泰街及启德

桥道的两个巴士站。九巴公司已于本年 7 月申请于沐泰街

巴士站加建上盖及到站显示屏，正待相关部门审批。此外，

九巴公司已备悉委员有关于启德桥道巴士站加建车站设

施的建议，会检视有关建议的可行性；以及  

(iii)  九巴公司会继续根据不同巴士站的条件和环境，包括电力

供应、高度限制及行人道空间等因素，评估优化启德区巴

士站设施的可行性，并适时向署方提出申请。  

9.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一直鼓励专营巴士公司提升巴士站设施，以方便乘客

使用及改善候车环境；  

(ii)  署方已备悉优化启德沐安街至跑道区一带巴士站设施的

建议，并已将相关意见转交予巴士公司考虑。巴士公司会

继续检视启德发展区内各巴士站的运作和周边环境，评估

其可行性及资源分配情况，再考虑是否向署方提出优化巴

士站设施的申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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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署方早前已收到九巴公司提交于承启道近沐泰街的巴士

站增设上盖的申请。署方已就有关申请征询相关部门的意

见，并正进行地区咨询。  

10.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在过往的交运会会议中，各委员曾多次提出优化区内巴士

站设施的建议，惟多年来均未能落实。委员要求巴士公司

及运输署简化审批流程，并督促承办商尽快完成工程，以

提升市民的候车体验；以及  

(ii)  要求运输署及巴士公司于明年 3 月举行的交运会会议中，

向委员会汇报优化文件提及的巴士站设施的研究进度与

结果。  

11.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在收到巴士公司的申请后会随即作出跟进，惟部分申

请或因为地下喉管设施而需作出调整，因此处理时间较长；

以及  

(ii)  至于文件提及的其他巴士站，署方会继续与巴士公司研究

优化巴士站设施的可行性。  

12.  主席作出总结，希望运输署及巴士公司就优化巴士站设施工程

的进度与委员保持紧密沟通，有助委员向居民解释。他亦期望在完成优

化巴士站设施的可行性研究后，相关部门及机构能尽快展开有关工程，

以便利乘客候车。  

 

议程三  

关注机利士南路巴士站搬迁至宝源大厦对出作临时巴士站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4/2025 号 ) 

13.  委员介绍文件。  

14.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城巴公司、九巴公司及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

件第 2、 4 及 8 号书面回应。  

15.  城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为配合道路工程，城巴 796X 及 NA20 号线位于机利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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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巴士站需于本年 11 月 23 日至明年 1 月 25 日临时迁

移。除已向车长发出迁移安排的通告外，城巴公司亦已透

过于巴士站张贴告示、官方网页及手机应用程序等途径通

知乘客；以及  

(ii)  收到委员的意见后，城巴公司已再次提醒车长注意巴士站

迁移的安排，以避免出现巴士「飞站」的情况。  

16.  九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九巴公司在搬迁巴士站前，已透过公司网页、手机应用程

序及于巴士站张贴通告等方式，通知乘客临时巴士站的安

排，亦已向车长发出巴士站位置改动的通告；以及  

(ii)  九巴公司会提醒车长巴士站迁移的安排，避免有巴士「飞

站」情况，以减少对乘客的不便。  

17.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已要求巴士公司提醒有关车长务必注意临时巴士站

的安排，并在适当位置停靠以方便乘客上落，避免对乘客

造成不便；   

(ii)  署方已派员到临时巴士站进行视察，期间观察到巴士靠站

的运作及乘客候车情况大致正常有序。相关巴士站亦已设

置清晰告示，通知乘客临时迁移的安排；以及  

(iii)  署方会继续监察有关巴士站的运作，并在有需要时与巴士

公司跟进。  

18.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运输署及巴士公司应于迁移巴士站的一个月前，在受影响

的巴士站及其附近的当眼位置张贴通告或悬挂横额，以提

前通知市民有关的改动；以及  

(ii)  查询巴士公司有否对涉及「飞站」的车长进行调查或采取

其他跟进行动。  

19.  运输署代表表示，会把提早张贴通告通知乘客巴士站改动的建

议，向相关工程承办商及巴士公司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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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九巴公司代表表示，九巴公司会调查每宗涉及巴士「飞站」的个

案，并发现部分车长因忘记临时巴士站的安排而导致「飞站」的情况。

九巴公司会提醒及训示有关车长，并密切留意其表现，同时亦会加强与

车长就临时巴士站安排的沟通。  

 

议程四  

有关美善同道交通问题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5/2025 号 ) 

21.  委员介绍文件。  

22.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5 号书面回应。  

23.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曾派员视察文件提及的位置，并知悉该交界处及附近

道路将因市区重建项目而大幅改造。然而，署方仍会在重

建项目启动前，研究可行的临时改善措施，以确保交通安

全；以及  

(ii)  就文件提出的措施，署方将与相关部门跟进，并研究其可

行性及合适性。  

24.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该位置的市区重建项目预计需颇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文

件提及的短期措施简单易行，因此要求部门考虑采纳有关

建议，以改善该处的道路安全；  

(ii)  要求部门就改善措施的研究提交时间表；以及  

(iii)  除文件提及的两项措施外，建议部门提出更佳方案并尽快

落实，以改善美善同道的交通情况。  

25.  运输署代表表示，署方会继续研究改善美善同道的交通措施，并

在有需要时就方案展开公众咨询。此外，署方会适时汇报研究结果。  

26.  主席作出总结，希望委员继续与运输署跟进，并在有需要时再次

于会议上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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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五  

建议加阔马头角道与北帝街行人过路处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6/2025 号 ) 

27.  委员介绍文件。  

28.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6 号书面回应。  

29.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日后宋皇台站 C 出口启用后，使用该行人过路处的人流将

会增加，促请部门尽快研究改善措施，以应对日后增加的

使用量；以及  

(ii)  查询部门决定扩阔行人路的准则。  

30.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曾派员视察文件提及的行人过路处，并初步了解该处

的交通状况；  

(ii)  署方已安排进一步的调研，以确保在有限的道路空间、地

下管线限制及资源许可下，制定切合实际的改善方案；  

(iii)  就文件建议的措施，署方会在调研后继续审视，以确保方

案合适并可行；以及  

(iv)  署方有一套标准指引厘定行人路阔度的合适性。  

31.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欣荣商场设有港铁特惠站，附近的居民在乘搭港铁前一般

会使用该行人过路处前往商场领取优惠，从而增加了该行

人过路处的人流；以及  

(ii)  现时位于欣荣商场及金都豪苑外的路口行人路相对较阔，

惟其对角的两个路口因行人路空间狭窄，经常挤满等候过

马路的行人。因此，建议部门扩阔上述两个路口的行人路。 

32.  运输署代表表示，署方会对该行人过路处的人流及车流进行更

深入的调研，期望在有限的道路空间及其他限制下，推展切实可行的改

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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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请部门向交运会提供调研的时间表，并适时汇报扩阔行人

路的可行性；  

(ii)  建议部门考虑于该十字路口试行对角行人过路处的安排，

以减少在相关地点等候横过马路的人流；以及  

(iii)  该行人过路处经常出现爆水管的情况，建议部门在决定落

实扩阔行人路的工程时，考虑与水务署的水管更换工程同

时进行。  

34.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由于该行人过路处的道路状况较为复杂，署方需要更多时

间作调研，以找出最合适的改善方案。署方会适时向委员

汇报调研的进度及结果；以及  

(ii)  在审视改善方案时，署方会考虑与水务署协调，评估同步

进行扩阔道路及水管更换工程的可能性。  

35.  主席感谢部门的回应，并请委员继续与部门跟进。  

 

议程六  

建议承启道 (德朗邨停车场对开段 )分隔花槽加设铁栏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7/2025 号 ) 

36.  委员介绍文件。  

37.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9 号书面回应。  

38.  运输署代表表示，新增交通灯控制的行人过路处已于本年 10 月

31 日开放予公众使用，原有的行人参考线已于同日停止使用。原有行人

辅线过路位置已放置充水式护栏以避免行人继续使用，并会接着安排进

行改建为花槽及相关种植植物的工程。署方会继续观察市民使用新过路

设施的交通情况。  

39.  委员查询花槽改建及种植植物工程的完成时间，并查询两项工

程同步进行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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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运输署代表表示，花槽改建及种植植物工程预计将于本年年底

内完成。工程完成后，署方会持续留意市民的过路情况，并再评估是否

需要增设更多的护栏。  

41.  主席总结表示，希望相关委员在工程完成后持续留意该行人过

路处的安全性，并与运输署保持紧密沟通，以评估是否需要实行进一步

的措施，从而提升行人安全。  

 

议程七  

关注芜湖街 36 至 78 号双号门牌凌晨时段光线不足事宜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8/2025 号 ) 

42.  委员介绍文件。  

43.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路政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0 号书面回应。  

44.  路政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接获文件后，署方已派员进行实地视察及测量亮度，发现

有关位置的亮度符合相关标准及要求。纵使如此，署方现

计划为上述位置原有的路灯更换较高功率的灯具，以进一

步改善该街道的照明系统，更换工程预计于 2026 年初完

成；  

(ii)  由于该路段西行线行人路的不少空间均已被路旁大厦的

石屎檐篷占用及地底下有大量地底设施，故署方现时无法

加设更多路灯；以及  

(iii)  署方会持续留意该路段灯光照明系统的运作情况，并适时

跟进保养和维修。  

45.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在更换较高功率灯具后，部门应密切留意照明情况，以避

免光线过亮影响附近居民作息；  

(ii)  该路段的部分位置住户较少，两旁均为墙身，建议部门考

虑调整该位置的路灯光源，以提升路面的亮度；以及  

(iii)  建议部门继续于该路段研究合适加设路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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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八  

其他事项  

46.  委员没有其他事项提出。  

 

议程九  

下次会议日期  

47.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6 年 1 月 27 日下午 2 时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6 年 1 月 12 日。  

【会后补注：下次会议日期将提早至 2026 年 1 月 22 日紧接社区参与及

文化康乐委员会会议后举行 (预计下午 3 时 30 分 )。】  

 

48.     主席在上午 10 时 44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6年 1月  


